
經濟部工業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

升級轉型人才培訓補助實施要點

一、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以協助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升本國籍在職員工職能並穩定

就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鼓勵受影響企業讓在職員工利用多餘工時進修，以人才培訓取代減班休

息，辦理智慧機械與數位轉型等在職免費課程(以下簡稱免費課程)並提供

培訓津貼，以提升員工職能並穩定就業。

三、本要點所稱受影響企業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屬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

夥登記之營利事業、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

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之營

業額較一百零九年內任一個月、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月平均、一百零

八年同期、一百零七年同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

少達百分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

或金融機構認定屬實。

四、本要點所稱補助對象需符合下列條件，參加免費課程每人每小時培訓津貼

為新臺幣一百五十八元，須受訓滿三十二小時，一次核發津貼五千零五十

六元。

(一)中華民國國民，且為受影響企業之在職員工。

(二)由受影響企業統一造冊報名免費課程。

(三)每一受影響企業之在職員工領取培訓津貼總人數以二十人為限。

五、本要點之免費課程包含下列培訓類別：

(一)智慧機械相關培訓：智慧機械係指智機產業化及產業智機化，包括：

1.智機產業化：智機即智慧機械，也就是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使其
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與自動排程等智慧化功能，

並具備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及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之功能。

2.產業智機化：產業導入智慧機械，建構智慧生產線（具高效率、高品
質、高彈性特徵），透過雲端及網路與消費者快速連結，提供大量客

製化之產品，形成聯網製造服務體系。

(二)數位轉型相關培訓：本項所稱數位轉型係指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

導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行動通信、雲端運算等新興技術，

對企業營運、生產、研發、人力資源等流程產生變化或影響，或整合

企業內外部資源拓展數位應用商機。

(三)其他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之升級轉型相關專業技術培訓。

六、為辦理前點免費課程，本局得補助下列培訓單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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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成立之製造業或相關技術服務業公協會。

(二)經濟部評鑑之財團法人。

七、符合第五點規定之免費課程，每一培訓單位以申請辦理二十班為限。每班

時數三十二小時、至少培訓二十人，每班補助金額最高新臺幣二十二萬五

千元，其補助科目範圍限於與審核通過計畫相關之下列項目：

(一)人事費。

(二)材料費。

(三)設備使用費及維護費。

(四)差旅費。

(五)委託勞務費。

(六)教育訓練費。

(七)推廣宣傳費。

其有下列教育訓練費之編列項目者，基準如下：

(一)講師鐘點費及教材費，依行政院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

(二)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等，依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三)因培訓需要租用場地者，每班每天最高新臺幣一萬元。

(四)教材印製及文具用品費，應依參訓人數及課程核實編列，每人每小時

最多編列新臺幣一百元，每班每人最高新臺幣六百元。

八、培訓單位應於申請期限內，向本局提出培訓計畫申請書，申請補助。前述

申請期限本局另行公布之。

前項計畫至少應列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

(三)預期成果。

(四)辦理免費課程之詳細內容：至少需包含課程名稱、時間、地點、大綱、

講師及預定人數；有協辦單位時，應一併列明。

(五)人力配置。

(六)經費分配。

(七)培訓津貼之發放方式。

前項第六款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包括向本局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

及金額，如有其他經費來源，應一併載明。

受補助經費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九、培訓單位申請辦理免費課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培訓單位不符第六點。

(二)免費課程不符第五點。

(三)未依前點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所提計畫不符同點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未於七日內補正。

(四)同一補助事項業依其他法令規定補助。

十、本局受理申請後，應審查下列事項，於預算範圍內，核定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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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補助事項之妥適性。

(二)計畫內容之完整性。

(三)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四)預期成果。

十一、本局辦理前點規定事項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議行之。

本局辦理審查業務，得請培訓單位說明或派員實地評核；必要時，得委

託有關機關或機構協助進行財務審查。

十二、培訓單位應於補助核准函所定期限內，簽訂補助契約；逾期未簽約者，

核准失其效力。

前項補助契約，應約定下列事項：

(一)計畫內容及執行期間。

(二)各期工作進度、補助款之撥付條件、經費之收支處理及相關查核。

(三)契約之終止、解除事由及違約處理。

(四)其他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培訓單位得於本局核定補助計畫後，檢送本局所需預先撥付經費之相關

文件，申請預先撥付之計畫經費，其預先撥付比例，由本局依申請計畫

審核定之。

依第四點規定之補助對象，培訓單位應核實受訓時數，發放培訓津貼予

補助對象，其發放方式應列入申請計畫敘明。

第二項發放方式，得以撥付補助對象帳戶或現場發放等方式為之。非以

現場發放者，最遲應於七日內完成。

十三、培訓單位對本局撥付之補助款項應設立明細帳戶處理，專款專用，於辦

理計畫完竣後三十日內備具相關文件向本局申請核銷，補助款所生之孳

息、計畫執行結束後之結餘款及其他衍生收入，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第一項所稱相關文件如下：

(一)領據。

(二)支出原始憑證、經費分攤表及經費收支明細表。

(三)補助對象之培訓津貼請領切結書，並檢附在職證明或已投保之勞健

保證明，以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等文件。

(四)計畫績效成果。

十四、本局為審查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成效，得派員或委託公正機構前往

查核有關單據、帳冊及計畫執行狀況，培訓單位不得拒絕。

受補助者對於前項之查核有答覆之義務，並應依約定時間向本局提出工

作報告及各項經費使用明細。

十五、遇原始憑證由培訓單位留存之特殊情況，培訓單位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

保存，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

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十六、培訓單位執行補助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依補助契約之約定停

止撥付次期款，並追回其應返還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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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依計畫推動業務或進度嚴重落後，且未能於本局通知之期限內改

善。

(二)業務推動成效與計畫書所列內容差距過大，且未能於本局通知期限

內改善。

(三)經本局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改善。

(四)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五)辦理採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如有前項情形者，本局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培訓單位酌減

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

十七、本要點所需相關申請書、切結書、領據、收支明細表、人員清冊、計畫

績效成果報告、授權使用書等文件格式，由本局另定之。

十八、本局得就本要點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付、追回補

助款、追回培訓津貼及其他相關事項，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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